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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购买预售期房，后因政策调整，签约的房子意外“消
失”，一心想要房子的业主选择了房源置换方案，并等待了近7年
才签订了新预售合同。业主要求索赔这么多年来的购房资金占
用费及租房损失，是否合理？婚后购买按份共有的房产，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协议约定归一方所有，能否逃避债务？女孩千万房
产，被离异父亲私自过户卖掉，是否合法？本期《海都故事绘》三
个案例与房产纠纷有关，请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2023年 3月 18日，李某和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签订了一份《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将原各占
二分之一份额的某处房产 100%份额登记在王某名
下，视为王某个人财产。2023年5月18日，王某将案
涉房产售出并办理过户登记至案外人名下，全额收
取了售房款。

张某系李某的债权人，债权形成时间早于《财产
约定协议书》签订时间。张某早前已就该债权提起
诉讼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未执行到任何财产。
张某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其事后知晓的上述《财产
约定协议书》，王某立即向李某折价赔偿因出售案涉
房屋所得的50%价款（金额以张某的债权为限）。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相关政策
的调整具有突然性，无法预见，属于不可抗力范畴，被告
开发商就项目三层楼无法建设的后果不存在过错，应免
除其无法继续履行预售合同的相应责任。在房源灭失
后，开发商提供了退款及房源置换两种解决方案，退款方
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资金占用等损失的扩大，房源
置换方案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原预售合同无法履行
的不利后果，王先生自愿选择房源置换，是对自身权利的
处分，不应再就选择该方案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

据此，西城法院判决驳回了王先生索赔购房资金占
用费及租金的诉讼请求。王先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法官表示，本案中，王先生私自代理未成年人小王
与自己签订赠与合同，将价值巨大的案涉房屋赠与自
己，并随即出售案涉房屋，且王先生亦未就出售该房屋
系为小王利益提举证据。由此可知，上述赠与以及处
分案涉房屋的行为，既未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亦非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监护人未尽到善意、合理的监护
义务，且该行为的本质系监护人以监护之名行转移被
监护人财产之实，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利益，背离监护制
度的宗旨。综上，案涉赠与合同无效，王先生应当赔偿
小王房屋无法返还的损失。

在此提醒，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应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进行，否
则不仅将导致相应法律行为无效，更可能导致自身监
护权的丧失。

（北京日报 CCTV今日说法）

王先生与张女士于 2001 年登记结婚，并于
2002年生育一女，2007年双方以女儿名义购买涉案
房屋，后王先生与张女士离婚，女儿由王先生抚养，
因涉案房屋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未予以分割。离
婚诉讼后，王先生于 2016年以女儿代理人身份与
自己签订赠与合同，将涉案房屋无偿赠与自己，后
自行办理过户登记并以1160万元价格出售房屋。

小王提出，父亲作为其监护人，在自己不知情
的情况下，非法处分名下房产，侵犯了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要求父亲予以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涉案房屋系小王个
人财产；其次，王先生作为小王的法定监护人，通
过自行签署赠与合同的方式，私自以被监护人小
王名义处分其名下财产，未征求小王本人意见，
未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侵害了小王的合法
财产权益，且有悖公
序良俗。据此，法院
确认赠与合同无效，
判令王先生按照房屋
实际成交价款补偿小
王相应损失。

宣判后，王先生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维持原判，该判决现
已生效。

王先生与张女士离婚后，
他私自把女儿名下房产赠与自
己，后过户至自己名下并出售，
女儿小王诉至法院，要求确认
赠与合同无效，并赔偿无法返
还房屋所造成的损失 1160 万
元。近日，北京海淀法院判决
支持了小王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夫
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签
订《财产约定协议书》的形式将某一
特定共有财产约定归一人所有，实
质是为了逃避债务而实施的无偿处
分行为，应予以否定性评价。

承办法官表示，所有权人有权
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但为了逃
避债务，以无偿或低价等方式转让
财产权益，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
的，债权人有权诉请法院撤销债务
人财产转让行为；如果构成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还将承担
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
法律责任。本案判决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企图通过财产约定恶意
逃避债务的行为人敲响了警钟。
债务人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依法
及时清偿债务，不要心存侥幸，最
终得不偿失。

（法治日报）

厦门中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债权在先，协议
在后，因房子已对外售出且售房款全归王某，张某
无法对房子采取执行措施。该协议书的签订带有
明显减损李某财产之目的，属于无偿处分财产的
行为，损害了债权人张某的利益。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案涉协议书，因欠债的金
额未超过房子卖价的一半，所以王某应该以张某
享有的债权金额向李某折价补偿。

为避债房产归一方 无偿处分协议被撤销

2014年，王先生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预
售合同，购买了该公司开发的一套位于14层的住宅，
并支付了 2000余万元购房款。两年后，房地产公司
给王先生出具一份房源变更告知函，声称因政策变
化，项目建筑高度限高降低，原本规划的楼层从15层
降为 12层。也就是说，包括王先生购买的房子在内
的三层楼的房源灭失。

对此，房地产公司为王先生提供了置换和退房
两套解决方案。王先生思量之后，选择房源置换。
2023年，王先生与开发商再次签订房屋预售合同，并
支付了面积增大的差价。王先生认为，由于房源灭
失、开发商未能按时交付房屋，他和新婚妻子只能租
房住，产生了上百万元租金损失，且在第一次签订预
售合同至第二次签订合同的时间里，开发商一直无
偿占有他 2000余万元购房资金。为此，王先生提起
诉讼，要求开发商作出赔偿。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不
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在合同纠纷中，不可抗力是指合同签订后，非因合同当事
人的过失或疏忽，而是基于发生了合同双方都无法预见、
无法避免、无法控制和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或自然灾害，
以致当事人不能依约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合同，发生意
外事件或遭受自然灾害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义务的责任
或推迟履行职责。

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如果发生不可抗力导致合同
无法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双方均不存在过错，可免除履行
合同义务的责任。对于房屋买受者而言，在房屋买卖履
行中面临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无法获得房产时，自身要
权衡好利弊，选择及时退还房款，或是选择房源置换，应
注意一旦作出选择就相当于签订了对于房屋买卖双方具
有约束力的新的协议，应当依约履行。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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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国网南靖县供电公司纪
委工作人员来到物资供应中心以及运检
部，对一批线上采购的物资进行现场核
查。这是该公司纪委将监督“探头”嵌入
电商物资采购全过程，着力防范廉洁风险
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电商化采购模式在阳光下运
行，国网南靖县供电公司纪委主动适应新

变化，聚焦“事前、事中、事后”关键环节，
实施嵌入式监督，为电商采购戴上“紧
箍”，全力护航企业合规经营。

下一步，国网南靖县供电公司将继续深
化电商物资采购领域的监督工作，探索运
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智能分析预警，
持续释放严的信号，确保采购工作在阳光
下运行，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谢德欣）

国网南靖县供电公司：拧紧采购“安全阀” 筑牢廉洁“防火墙”


